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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糾   正  案  文  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、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我 國 蔬 果 農 藥 殘 留 檢 驗 機 關 執 行 農 藥 檢 測 之 種 類 不 全 ， 抽 驗 比 例 太 低

欠 缺 代 表 性 ， 致 檢 測 結 果 難 以 取 信 於 民 ； 又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

稱 農 委 會 ） 對 於 劇 毒 農 藥 販 售 登 記 管 制 措 施 有 所 缺 漏 ， 民 眾 仰 藥 自 殺 事

件 頻 傳 ； 其 所 彙 編 之 植 物 保 護 手 冊 艱 澀 難 懂 ， 農 民 依 然 恣 意 浮 濫 用 藥 ，

凸 顯 農 藥 安 全 教 育 迄 未 落 實 ； 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衛 生 署 ） 釐 訂

農 藥 殘 留 容 許 量 未 盡 周 延 失 諸 嚴 苛 ， 引 人 非 議 ； 且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（ 以

下 簡 稱 標 檢 局 ） 對 於 進 口 蔬 果 查 驗 未 嚴 謹 把 關 ， 復 有 配 套 作 業 嚴 重 脫 節

等 情 事 ； 俱 見 主 管 機 關 對 農 藥 之 管 理 查 驗 涉 有 違 失 ， 無 從 確 保 國 人 食 品

衛 生 安 全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台 灣 地 區 位 於 亞 熱 帶 屬 於 海 島 型 之 氣 候 環 境 ， 高 溫 多 濕 ， 各 項 農 作 物 在 生 長 期 間 容

易 罹 病 ， 尤 其 蔬 果 類 每 年 栽 種 次 數 較 多 ， 更 易 遭 受 病 蟲 害 侵 襲 。 而 以 農 藥 防 治 植 物 病 蟲

害 較 其 他 方 式 快 捷 有 效 ， 又 因 地 狹 人 稠 ， 實 施 小 面 積 精 緻 密 耕 ， 農 民 為 確 保 蔬 果 之 收 成

產 量 與 品 質 ， 噴 灑 農 藥 乃 成 為 當 今 農 業 耕 作 之 一 種 常 見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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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農 藥 濫 用 不 但 增 加 作 物 生 產 成 本 ， 且 直 接 污 染 生 態 環 境 並 威 脅 人 類 健 康 ； 政 府 雖 已

採 行 強 化 農 藥 登 記 許 可 管 理 、 輔 導 農 民 安 全 使 用 農 藥 、 實 施 蔬 果 殘 毒 檢 測 並 取 締 不 法 農

民 或 商 人 等 加 強 農 產 品 衛 生 安 全 檢 驗 措 施 。 但 消 費 者 在 享 用 物 美 價 廉 且 三 餐 不 可 或 缺 之

蔬 果 時 ， 往 往 談 農 藥 而 色 變 ， 難 以 排 除 「 臨 食 而 懼 」 之 疑 慮 。  

鑑 於 我 國 農 業 普 遍 過 度 使 用 農 藥 ， 以 致 青 菜 蔬 果 農 藥 殘 餘 量 極 高 ， 嚴 重 侵 害 人 體 健

康 ， 且 魚 貝 蟲 鳥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亦 遭 受 到 巨 大 破 壞 ， 本 院 為 深 入 探 究 此 攸 關 國 人 生 活 環 境

與 日 常 飲 食 安 全 之 重 要 課 題 ， 爰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進 行 調 查 ， 茲 就 所 發 現 之 缺 失 臚 列 如 次 ：  

一 、 農 藥 達 數 百 種 ， 僅 驗 部 分 品 項 ， 籠 統 誇 稱 合 格 ， 檢 測 難 以 服 眾 。  

查 目 前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已 核 准 登 記 之 農 藥 產 品 共 計 五 四 一 種 ， 包 括 殺 菌 劑 一 八 四

種 、 殺 蟲 劑 一 八 九 種 、 除 草 劑 九 十 八 種 、 殺 劑 二 十 九 種 、 殺 鼠 劑 七 種 、 殺 線 蟲 劑

七 種 、 植 物 生 長 調 節 劑 二 十 二 種 、 除 螺 劑 二 種 、 除 藻 劑 一 種 ， 另 有 殺 蟲 殺 線 蟲 混 合

劑 一 種 ， 殺 蟲 殺 菌 混 合 劑 一 種 ， 而 上 開 農 藥 產 品 之 有 效 成 分 則 計 三 八 二 種 。 又 農 藥

所 已 針 對 其 中 三 五 七 種 農 藥 建 立 在 不 同 作 物 中 之 分 析 方 法 ， 並 逐 年 經 標 準 方 法 審 查

程 序 公 告 為 國 家 標 準 檢 驗 法 。 而 經 標 檢 局 公 告 之 蔬 果 農 藥 殘 留 檢 驗 國 家 標 準 共 七 十

三 項 ， 其 中 七 十 項 可 檢 測 單 一 農 藥 之 含 量 ， 另 CNS 13570 系 列 （ CNS 13570-1 、 CNS 

13570-2 、 CNS 13570-3 ） 食 品 中 殘 留 農 藥 檢 驗 方 法 ︱ 多 重 殘 留 分 析 法 ， 則 可 一 次 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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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有 機 磷 劑 、 有 機 氯 劑 及 胺 基 甲 酸 鹽 等 一 百 餘 種 農 藥 。  

次 查 農 藥 所 、 藥 檢 局 、 標 檢 局 分 別 以 化 學 法 ︱ 多 重 殘 留 分 析 方 法 ， 檢 測 一 二 五

種 、 七 十 種 、 一 二 Ｏ 種 農 藥 ； 農 委 會 農 業 詴 驗 所 （ 以 下 簡 稱 農 詴 所 ） 亦 以 生 化 法 偵

測 九 十 幾 種 含 有 機 磷 劑 及 氨 基 甲 酸 鹽 類 農 藥 ； 惟 我 國 目 前 使 用 之 農 藥 品 項 已 超 過 五

百 多 種 ， 僅 美 國 許 可 登 記 之 農 藥 即 高 達 八 五 Ｏ 種 ， 遑 論 從 東 南 亞 及 其 他 國 家 進 口 蔬

果 所 施 用 農 藥 種 類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； 況 且 亦 未 針 對 不 同 蔬 果 類 別 分 別 檢 驗 其 所 可 能 使

用 之 不 同 農 藥 ， 而 係 一 體 適 用 相 同 篩 檢 方 法 ； 尚 且 衛 生 單 位 及 標 檢 局 對 於 禁 用 農 藥

部 分 ， 並 未 全 面 列 入 檢 驗 ； 是 以 每 次 僅 檢 驗 上 開 部 分 農 藥 品 項 ， 實 不 足 以 代 表 可 以

檢 出 所 有 殘 留 農 藥 之 全 貌 ， 更 侈 談 判 斷 其 合 格 與 否 。 故 其 檢 驗 數 據 顯 有 低 估 農 藥 殘

留 之 嫌 ， 檢 測 結 果 當 然 難 以 取 信 於 民 。  

準 此 ， 前 揭 農 政 單 位 宣 稱 對 上 市 前 蔬 果 抽 檢 不 合 格 率 ， 至 八 十 八 年 已 降 至 一 〃

二 五 ％ 、 衛 生 單 位 宣 稱 對 已 上 市 蔬 果 抽 檢 不 合 格 率 ， 至 八 十 八 年 已 降 至 Ｏ 〃 八 ％ ；

又 標 檢 局 八 十 八 年 對 進 口 蔬 果 抽 檢 ， 雖 有 檢 出 殘 留 農 藥 ， 惟 均 合 格 云 云 ； 證 諸 本 院

所 抽 測 一 百 件 蔬 果 卻 檢 出 殘 留 農 藥 四 十 六 件 、 其 中 不 合 格 者 高 達 六 件 ， 可 知 官 方 單

位 僅 檢 驗 其 有 能 力 驗 出 之 部 分 農 藥 而 已 ， 而 且 其 結 果 呈 現 方 式 籠 統 誇 稱 「 殘 留 農 藥

檢 測 合 格 」 ， 又 未 在 檢 驗 報 告 附 註 說 明 其 檢 測 農 藥 種 類 與 總 數 ， 確 有 以 偏 概 全 、 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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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諸 武 斷 、 等 同 『 本 檢 驗 未 檢 出 者 ， 即 視 同 未 殘 留 農 藥 』 之 嫌 ， 洵 屬 不 當 。  
二 、 抽 驗 比 例 過 低 ， 涵 蓋 類 別 有 限 ， 樣 本 欠 代 表 性 ， 不 合 統 計 學 理 。  

據 農 委 會 統 計 資 料 ， 我 國 蔬 果 年 產 量 約 五 百 餘 萬 噸 ， 況 且 每 一 縣 市 農 業 面 積 何

止 數 百 平 方 公 里 ？ 農 戶 何 止 上 萬 戶 ？ 集 貨 場 何 止 數 十 處 ？ 農 政 單 位 每 年 檢 驗 件 數

僅 約 一 萬 三 千 件 ， 所 能 涵 蓋 之 蔬 果 、 產 地 、 農 戶 、 集 貨 場 之 類 別 顯 然 相 當 有 限 ； 以

如 此 區 區 少 數 樣 本 之 抽 驗 實 在 無 法 讓 農 藥 殘 留 止 步 。  

全 國 每 日 平 均 蔬 果 消 費 量 達 一 萬 餘 噸 ， 以 不 合 格 率 百 分 之 一 略 計 ， 則 每 日 約 有

一 五 Ｏ 噸 含 超 量 農 藥 蔬 果 吃 進 國 人 肚 中 ， 危 害 健 康 。 如 農 民 直 銷 蔬 果 至 餐 廳 、 路 邊

飲 食 攤 ， 或 以 小 貨 車 沿 街 叫 賣 ， 或 在 產 地 路 旁 以 臨 時 攤 販 自 售 ， 或 於 都 市 黃 昏 市 場

設 攤 售 出 ， 往 往 成 為 衛 生 檢 驗 上 之 死 角 。 是 以 衛 生 單 位 由 藥 檢 局 檢 驗 上 市 後 之 蔬 果

件 數 ， 每 年 僅 約 一 千 五 百 件 ， 平 均 一 日 不 到 五 件 ， 又 如 何 從 中 取 出 農 藥 殘 留 較 高 之

樣 品 ？ 故 衛 生 署 責 由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每 月 自 行 採 樣 五 件 送 檢 ， 係 從 各 該 轄 區 之 眾 多 蔬

果 中 選 定 少 數 樣 本 ， 又 未 依 比 例 配 置 之 立 意 取 樣 方 式 ， 其 測 值 依 理 當 有 誤 差 大 、 風

險 大 、 可 信 賴 度 低 之 結 果 。 核 上 開 檢 測 模 式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、 欠 缺 抽 樣 代 表 性 、 喪 失

隨 機 取 樣 意 涵 ， 完 全 不 符 合 統 計 學 原 理 ，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， 亟 應 檢 討 改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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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劇 毒 農 藥 販 售 ， 並 未 切 實 登 記 ， 仰 藥 自 殺 頻 傳 ， 凸 顯 管 制 缺 漏 。  

依 據 農 藥 管 理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： 「 劇 毒 性 成 品 農 藥 之 售 賣 ， 應 登 記 購 買 人 姓 名 、

住 址 、 年 齡 及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。 其 販 賣 ， 應 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。 」 ， 而 且 農 藥

販 賣 業 者 應 有 放 置 劇 毒 農 藥 專 用 櫥 櫃 以 資 隔 離 陳 列 ， 又 須 依 規 定 詳 實 填 載 購 買 人 之

姓 名 、 住 址 、 年 齡 、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、 電 話 、 購 買 日 期 、 農 藥 許 可 證 號 碼 、 農 藥 廠

牌 名 稱 、 購 買 數 量 、 購 買 金 額 、 防 治 對 象 、 販 賣 業 者 商 號 名 稱 、 販 賣 人 簽 章 等 欄 位 ；

惟 卷 查 農 委 會 近 三 年 來 （ 八 十 六 年 至 八 十 八 年 ） 對 於 農 藥 製 造 、 販 賣 業 者 違 反 農 藥

管 理 法 相 關 規 定 之 處 罰 或 輔 導 情 形 ， 迄 無 違 反 上 開 規 定 而 受 罰 者 ， 事 實 上 販 賣 業 者

果 真 人 人 將 劇 毒 農 藥 另 行 擺 放 於 專 用 櫥 櫃 並 循 規 蹈 矩 詳 實 登 記 乎 ？ 令 人 質 疑 ； 觀 諸

台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毒 藥 物 諮 詢 中 心 所 歸 納 我 國 農 藥 中 毒 案 件 盛 行 之 原 因 為 農 藥 使 用

廣 泛 與 容 易 取 得 ， 且 很 多 自 殺 者 並 非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者 ， 但 仍 可 輕 易 購 得 劇 毒 農 藥 ，

即 足 以 反 映 出 販 賣 業 者 並 未 切 實 填 載 「 農 藥 販 售 登 記 卡 」 ， 更 印 證 了 縣 （ 市 ） 政 府

農 藥 檢 查 隊 或 跨 縣 市 聯 合 檢 查 小 組 人 員 對 於 前 揭 應 行 登 記 事 項 疏 於 查 察 ， 因 此 相 關

登 記 制 度 雖 然 堪 稱 完 備 ， 但 顯 然 未 落 實 執 行 ， 致 使 法 規 形 同 具 文 。  

服 用 農 藥 自 殺 之 事 件 頻 傳 ， 報 章 媒 體 經 常 披 露 ， 但 悲 劇 卻 仍 一 再 發 生 ， 根 據 衛

生 署 統 計 顯 示 ， 近 三 年 來 （ 八 十 六 年 至 八 十 八 年 ） 因 農 藥 中 毒 而 死 亡 之 個 案 分 別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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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九 四 人 、 一 三 一 人 、 一 一 七 人 ； 按 農 藥 的 毒 性 較 一 般 藥 物 或 其 他 家 用 殺 蟲 劑 來 得

高 ， 且 常 被 誤 用 來 做 為 自 殺 的 工 具 ， 因 此 所 造 成 的 症 狀 ， 相 形 嚴 重 。 部 分 農 藥 如 巴

拉 刈 除 草 劑 目 前 仍 無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法 ， 且 服 入 一 口 即 可 能 致 死 ， 而 有 機 磷 殺 蟲 劑 雖

有 解 藥 ， 但 於 服 後 極 短 時 間 內 即 產 生 嚴 重 症 狀 。  
茲 以 人 命 關 天 ， 不 容 漠 視 ， 農 政 單 位 為 避 免 農 藥 的 使 用 不 當 或 被 使 用 為 下 毒 工

具 ， 形 成 「 我 未 殺 伯 仁 ， 伯 仁 卻 因 我 而 死 」 之 憾 事 ， 面 對 仰 藥 自 殺 之 高 危 險 性 ， 宜

採 適 當 可 行 之 防 範 作 為 ， 積 極 主 動 督 促 業 者 研 發 安 全 劑 型 、 添 加 苦 味 劑 、 臭 味 劑 、

催 吐 劑 等 措 施 ， 來 降 低 農 藥 對 人 體 的 立 即 毒 害 ， 阻 絕 農 藥 販 售 管 道 管 制 不 嚴 之 缺 漏 。  

四 、 植 保 手 冊 深 奧 ， 農 民 鮮 少 依 循 ， 用 藥 恣 意 浮 濫 ， 農 教 顯 未 落 實 。  

蔬 果 農 藥 殘 留 之 主 要 原 因 ， 如 農 民 使 用 非 推 薦 用 藥 或 偽 、 劣 、 禁 用 農 藥 ， 或 私

自 提 高 農 藥 使 用 濃 度 ， 或 混 合 用 藥 ， 或 因 農 政 單 位 無 法 掌 握 農 產 品 產 銷 資 訊 或 天 候

因 素 ， 使 農 產 品 產 銷 或 供 需 失 調 而 暴 漲 暴 跌 ， 造 成 農 民 在 農 藥 安 全 期 前 提 前 採 收 等

情 仍 不 時 發 生 ， 在 在 威 脅 人 民 之 生 命 健 康 。 因 此 農 藥 之 使 用 方 法 及 範 圍 必 須 經 農 委

會 依 據 田 間 詴 驗 結 果 審 核 通 過 並 公 告 之 ， 方 可 列 入 農 藥 產 品 之 標 示 內 ， 並 已 由 該 會

彙 編 成 「 植 物 保 護 手 冊 」 ， 以 做 為 教 育 農 民 正 確 用 藥 之 教 材 。 惟 查 該 手 冊 詳 列 各 種

農 作 物 病 蟲 害 推 薦 選 用 之 農 藥 ， 均 包 括 藥 劑 名 稱 、 浸 藥 時 間 、 稀 釋 倍 數 、 施 藥 方 法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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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項 等 內 容 ， 鉅 細 糜 遺 、 洋 洋 灑 灑 ， 厚 厚 一 大 冊 凡 七 百 餘 頁 ， 宛 如 植 物 病 蟲 害

教 科 書 兼 百 科 全 書 ， 攜 帶 至 為 不 便 ， 且 編 排 呆 板 乏 味 艱 澀 難 懂 ， 學 名 、 英 文 名 稱 一

應 俱 全 ， 藥 劑 名 稱 又 使 用 化 學 專 有 名 詞 （ 普 通 名 稱 ） ， 而 非 農 民 所 耳 熟 能 詳 之 農 藥

商 品 名 稱 ， 是 以 乏 人 問 津 ， 農 民 鮮 少 依 循 ， 難 以 契 合 田 間 施 用 農 藥 實 務 需 要 。 參 諸

日 本 農 藥 公 會 之 推 廣 教 育 電 腦 網 站 ， 以 圖 文 並 茂 淺 顯 易 懂 、 生 動 活 潑 方 式 進 行 宣 導

教 育 之 模 式 ， 殊 堪 引 為 借 鏡 。  

農 委 會 推 動 蔬 果 安 全 用 藥 「 卲 園 圃 」 認 證 標 章 ， 迄 今 僅 輔 導 蔬 果 產 銷 班 九 六 七

班 ； 又 輔 導 設 置 蔬 菜 安 全 用 藥 示 範 區 ， 面 積 二 、 八 ０ 一 公 頃 （ 約 占 台 灣 省 蔬 菜 收 穫

面 積 二 ％ ） ， 亦 成 立 茶 樹 等 九 種 作 物 栽 培 區 之 安 全 用 藥 示 範 區 ， 面 積 一 、 九 九 二 公

頃 ， 輔 導 及 教 育 農 民 安 全 用 藥 技 術 ； 且 訂 定 每 年 四 月 為 「 安 全 用 藥 宣 導 月 」 ， 透 過

大 眾 傳 播 媒 體 ， 加 強 安 全 用 藥 之 宣 導 ， 並 由 各 單 位 藉 農 民 集 會 、 講 習 會 宣 導 安 全 用

藥 技 術 。 惟 就 全 國 農 民 總 數 高 達 三 七 四 萬 多 人 、 農 戶 七 十 八 萬 餘 家 、 耕 地 面 積 廣 達

八 十 三 萬 六 千 公 頃 而 言 ， 上 開 安 全 用 藥 示 範 輔 導 對 象 不 到 一 成 ， 受 益 農 戶 相 當 有

限 ； 揆 諸 本 院 自 行 抽 測 一 百 件 蔬 果 ， 即 檢 出 四 十 六 件 有 殘 留 農 藥 ， 且 其 中 有 許 多 件

是 同 時 併 用 四 種 以 上 農 藥 者 ， 顯 見 農 民 並 未 遵 守 安 全 採 收 期 之 規 定 ， 恣 意 浮 濫 使 用

農 藥 之 一 斑 ， 亦 印 證 農 政 單 位 對 農 民 蔬 果 安 全 用 藥 教 育 工 作 僅 止 於 其 所 選 定 部 分 地



 八
 

 

 區 之 重 點 輔 導 ， 並 未 全 面 落 實 普 及 於 各 農 家 ， 輔 導 教 育 對 象 失 之 偏 頗 ， 致 其 績 效 不

彰 ， 實 欠 妥 當 。  

五 、 訂 殘 留 容 許 量 ， 未 盡 完 備 周 延 ， 釐 訂 標 準 寬 嚴 ， 尺 度 拿 欠 當 。  
有 關 國 內 蔬 果 殘 留 農 藥 之 判 定 準 據 部 分 ， 衛 生 署 於 六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首 先 公

告 十 種 水 果 殘 留 農 藥 容 許 量 暫 行 標 準 及 七 種 蔬 菜 殘 留 農 藥 容 許 量 暫 行 標 準 ， 旋 於 七

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廢 止 該 公 告 ， 並 依 據 農 委 會 准 許 使 用 之 農 藥 及 其 建 議 容 許

量 ， 陸 續 多 次 增 列 公 告 訂 定 「 殘 留 農 藥 安 全 容 許 量 」 ， 迄 今 該 署 已 針 對 國 內 二 十 種

類 別 之 農 作 物 ， 訂 有 二 九 八 種 農 藥 ， 共 計 一 、 一 四 九 項 殘 留 農 藥 安 全 容 許 量 ； 又 在

其 附 註 標 明 『 本 表 未 列 者 ， 不 得 檢 出 』 ， 足 見 前 揭 標 準 仍 不 敷 使 用 ， 尚 有 未 盡 完 備

周 延 之 處 。  

迨 經 濟 部 標 檢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公 告 一 四 八 項 進 口 蔬 果 列 為 應 施 檢 驗

品 目 後 ， 該 署 未 適 時 就 有 關 進 口 蔬 果 殘 留 農 藥 之 判 定 準 據 部 分 ， 建 立 使 用 於 不 同 國

家 之 數 百 種 農 藥 及 其 使 用 於 不 同 農 作 物 之 數 千 項 殘 留 農 藥 安 全 容 許 量 標 準 。 截 至 八

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底 為 止 ， 衛 生 署 審 理 通 過 國 外 廠 商 提 出 申 請 增 列 『 新 農 藥 或 舊 農 藥 新

用 途 之 容 許 量 』 僅 一 七 八 項 ， 足 見 增 訂 標 準 之 進 度 嚴 重 落 後 ， 顯 已 嚴 重 影 響 標 檢 局

後 續 檢 驗 配 合 作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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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 前 揭 殘 留 農 藥 安 全 容 許 量 之 備 註 欄 內 載 明 ： 『 本 表 未 列 者 ， 不 得 檢 出 』 ， 忝 屬

原 則 性 、 概 括 性 規 定 ； 蓋 該 署 已 訂 有 二 九 八 種 農 藥 ， 尚 且 未 能 逐 一 檢 出 ； 欲 再 檢 出

其 他 農 藥 ， 無 異 緣 木 求 魚 ， 徒 增 執 行 困 擾 ； 且 是 項 規 定 過 於 嚴 苛 ， 欠 缺 研 究 佐 證 與

科 學 依 據 ， 俱 見 釐 訂 殘 留 農 藥 標 準 之 尺 度 拿 欠 當 ， 背 離 國 際 食 品 檢 驗 通 用 規 範 ，

迭 遭 國 外 進 口 廠 商 非 議 ； 是 以 應 否 改 弦 易 轍 ， 另 為 妥 適 規 定 ， 宜 請 再 酌 。  

六 、 進 口 蔬 果 查 驗 ， 把 關 仍 欠 嚴 謹 ， 執 法 嚴 重 脫 節 ， 無 從 確 保 安 全 。  

        進 口 蔬 果 年 約 七 十 餘 萬 公 噸 ， 標 檢 局 以 往 對 於 進 口 蔬 果 之 殘 留 農 藥 檢 驗 ， 僅 採

抽 批 檢 驗 之 監 視 計 畫 ， 每 年 抽 驗 約 二 三 ○ 批 ， 如 此 檢 測 數 量 及 比 例 ， 與 產 銷 數 量 過

度 懸 殊 ， 檢 測 結 果 不 具 代 表 性 ， 顯 見 其 形 式 重 於 實 質 意 義 ， 而 其 抽 驗 結 果 三 年 來 皆

屬 合 格 ， 並 未 發 現 不 合 格 蔬 果 ， 誠 難 令 人 置 信 。 證 諸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

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期 間 ， 該 局 進 口 蔬 果 農 藥 殘 留 檢 驗 共 檢 出 高 達 十 五 批 蔬 果 不 合 格 ； 又

本 院 此 次 檢 驗 結 果 中 ， 採 樣 十 一 件 進 口 蔬 果 ， 其 中 有 八 件 檢 出 有 農 藥 殘 留 ， 遠 高 於

標 檢 局 過 去 之 檢 出 率 ， 如 依 該 局 歷 年 來 檢 驗 之 較 為 寬 鬆 基 準 判 斷 ， 此 次 檢 驗 十 一 件

進 口 蔬 果 中 亦 有 四 件 檢 出 農 藥 殘 留 ， 即 充 分 證 明 以 往 該 局 把 關 之 不 夠 嚴 謹 。  

茲 以 衛 生 署 受 理 進 口 廠 商 申 請 而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四 日 增 列 四 十 六 種 「 蔬 果 農 藥

殘 留 容 許 量 」 暫 行 標 準 為 例 ， 標 檢 局 依 現 有 人 力 、 設 備 、 技 術 竟 然 祇 能 檢 驗 出 其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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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種 而 已 ， 其 他 二 十 九 種 農 藥 尚 不 在 標 檢 局 目 前 執 行 檢 驗 之 一 二 ０ 種 農 藥 當 中 ， 另

外 十 六 種 農 藥 項 目 則 屬 於 單 一 成 分 檢 驗 方 法 ， 我 國 尚 無 公 告 指 定 之 檢 驗 方 法 ， 作 為

執 行 檢 驗 之 依 據 ； 亦 即 暫 行 標 準 雖 已 公 告 ， 但 標 檢 局 農 藥 殘 留 檢 驗 措 施 無 法 配 套 執

行 ， 該 局 之 改 善 措 施 擬 議 洽 請 衛 生 署 ， 就 國 外 農 藥 申 請 資 料 蒐 集 相 關 檢 驗 方 法 ， 並

依 性 質 相 近 者 加 以 分 類 ， 再 依 該 等 農 藥 項 目 規 劃 列 入 年 度 監 視 計 畫 實 施 檢 驗 云 云 ，

根 本 緩 不 濟 急 ， 又 如 何 立 刻 依 公 告 之 暫 行 標 準 判 定 當 前 進 口 蔬 果 通 關 之 合 格 與 否 ？

且 未 來 我 國 加 入 Ｗ Ｔ Ｏ 後 ， 農 產 品 將 全 面 開 放 進 口 ， 品 質 差 異 性 更 大 ， 而 且 衛 生 署

公 告 之 暫 行 標 準 日 益 增 多 ， 該 局 若 仍 墨 守 成 規 ， 未 能 及 早 因 應 ， 勢 必 無 以 保 障 國 人

食 品 之 安 全 。 類 此 未 能 預 為 研 擬 制 度 ， 事 先 妥 為 規 劃 配 合 檢 驗 措 施 ， 肇 致 因 應 步 調

遲 緩 ， 執 法 顯 現 嚴 重 脫 節 情 事 ， 實 有 未 當 ， 應 即 檢 討 改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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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論 結 ， 我 國 蔬 果 農 藥 殘 留 檢 驗 機 關 執 行 農 藥 檢 測 之 種 類 不 全 ， 抽 驗 比 例 太 低 欠

缺 代 表 性 ， 致 檢 測 結 果 難 以 取 信 於 民 ； 又 農 委 會 對 於 劇 毒 農 藥 販 售 登 記 管 制 措 施 有 所 缺

漏 ， 民 眾 仰 藥 自 殺 事 件 頻 傳 ； 其 所 彙 編 之 植 物 保 護 手 冊 艱 澀 難 懂 ， 農 民 依 然 恣 意 浮 濫 用

藥 ， 凸 顯 農 藥 安 全 教 育 迄 未 落 實 ； 而 衛 生 署 釐 訂 農 藥 殘 留 容 許 量 未 盡 周 延 失 諸 嚴 苛 ， 引

人 非 議 ； 且 標 檢 局 對 於 進 口 蔬 果 查 驗 未 嚴 謹 把 關 ， 復 有 配 套 作 業 嚴 重 脫 節 等 情 事 ； 俱 見

主 管 機 關 對 農 藥 之 管 理 查 驗 涉 有 違 失 ， 無 從 確 保 國 人 食 品 衛 生 安 全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

四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十  九  年  十  一  月      日  


